
交办安监函〔２０１８〕１２０６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全国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联合

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进一步提升公路交通标线质量水平,保障行车安全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公路交通标线质量提升工作方案»,将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开展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联合检测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联合检测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安全发

展、高质量发展理念,严格按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

册 土建工程»(JTGF８０/１);«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

法»(GB/T１６３１１)等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组织具备相应能力的检

测机构,利用可靠的仪器设备,针对在建工程已施划的交通标线、

选取关键技术指标进行检测.

二、工作内容

(一)项目范围.本次联合检测的工程项目为各省(区、市)拟



在今年年底前交工验收的全部高速公路项目,以及２~３个年底前

交工验收的其他等级在建公路项目(各省自定,但合计里程不应少

于１００km).本通知印发之前已通车的项目不纳入本次联合检测

范围.

检测工作应在施工单位标线施划完毕、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

进行,并在开放交通之前完成.

(二)检测参数.逆反射亮度系数、标线厚度.

(三)检测依据.«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

工程»(JTGF８０/１—２０１７);«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１６３１１—２００９);项目设计文件、合同文件.

(四)检测频率.检测应涵盖所有安全设施合同段,每个合同

段应检测不少于２０％的施工工程量(按施工里程核定);其中,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每公里每单幅抽测１个百米段,其余等级公路每

公里抽测１个百米段.每段每条纵向标线,逆反射亮度系数、标线

厚度各测试５点.

每个合同段的检测桩号应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抽取(以１００m

段为抽样单元).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监理单位安排熟悉路段桩

号的人员配合检测.

(五)结果统计.每个检测参数应按合同段计算合格率,在此

基础上计算该参数在每个项目上的总体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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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度安排

(一)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前,印发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

联合检测工作通知.

(二)各省份于８月３１日前将标线质量联合检测计划表(格式

见附件１)报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

(三)各省份要根据工程进度情况落实工程项目,组织建设单

位、检测机构等相关单位按要求完成标线检测工作,及时汇总检测

数据、形成检测报告.

(四)报部材料分两阶段完成.１０月３１日前,报送第一阶段

联合检测工作报告、各项目检测报告;１２月３１日前,报送第二阶

段联合检测工作报告、各项目检测报告.报部材料格式见附件２、

附件３.

(五)部组织有关单位分阶段完成数据报告分析评估,形成

报告.

四、有关要求

(一)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

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联合检测工作安全顺利开展、保证检测数据

真实可靠.

(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明确相关部门负责本次联合

检测的组织实施工作,认真组织相关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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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质监机构等制定联合检测方案,并选择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

公路工程综合甲级或交通工程专项等级试验检测机构承担标线检

测工作.建议由省级质监机构具体负责联合检测的组织实施工

作,可结合交工验收验证性检测工作进行.

(三)负责联合检测工作的组织实施部门,要督促试验检测机

构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检测规程配备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试验检

测人员,确保试验检测工作严谨、科学、客观、公正.对于试验检测

机构出现的数据报告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纠正,并纳

入信用管理.

五、联系方式

(一)交通运输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联系人:李洪斌;电

话:(０１０)６５２９２７９２;邮箱:lihb＠mot．gov．cn;传真:(０１０)

６５２９２７９３;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１１号,邮编:１００７３６.

(二)技术支持与咨询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

交通安全设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联系人:张智勇、郭东华;电

话:(０１０)６２０１７２４３,手机:１３９１０６００５５６;１３４６６７２１６９２;邮箱:

zy．zhang＠rioh．cn;传真:(０１０)６２３７０５６７;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西土城路８号,邮编:１０００８８.

附件:１． 省(区、市)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联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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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计划安排表(格式)

２． 省(区、市)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联合检

测工作报告(格式)

３． 项目交通标线质量检测报告(格式)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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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省(区、市)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

联合检测计划安排表(格式)

工程项目名称 标线施工时间 计划检测时间 试验检测机构
具体组织实施机构

及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注:请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前将此表报至部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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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省(区、市)在建公路项目交通标线质量

联合检测工作报告(格式)

概述

一、检测组织

组织领导、检测单位及检测人员、组织方式等情况.

二、检测依据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安全设施合同段单位名称、合同桩号、交通标线施

工进度(按施工里程占合同里程百分比核定);设计、监理、建设单

位信息等.

四、检测内容及频率

各项目检测的合同段、检测参数、抽检频率等.

五、检测情况

(一)总体情况及存在问题

分检测参数列出总体检测点数、合格点数、合格率;不同等级

公路的检测点数、合格点数、合格率;各项目的检测点数、合格点

数、合格率等.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二)各项目检测情况及存在问题

分检测参数列出合同段的检测点数、合格点数、合格率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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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六、有关要求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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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项目交通标线质量检测报告(格式)

一、任务来源

二、工程概述

(一)建设项目概述

(二)交通标线工程概述

三、检测依据

四、检测内容、方法和频率

五、检测组织

(一)检测组织情况

(二)检测人员

(三)检测设备

六、检测结果及分析

检测结果汇总按下表:

检测结果汇总表

项目 检测参数 合同段 检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逆反射亮度系数

标线厚度

合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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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存在的问题

八、有关要求及建议

九、检测结论

十、正文附表(格式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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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附表格式如下:

合同段交通标线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桩号
标线
颜色

检测参数
技术
要求

检测点编号/实测值

逆反射亮度系数
(mcdm－２１x－１)

标线厚度
(mm)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注:表中编号数量可按实际情况增减(出具报告时删除该描述);每一行的实测值采自同一条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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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省级交通质监机构,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交通安全设施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部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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